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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性別影響評估編審作業注意事項 

 

一、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研考會）及行政院

法規會為推動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行、總處、署、院、省政府

及省諮議會性別影響評估編審作業，特依「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

別主流化實施計畫」（99至 102年度），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及「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自 98年 1月 1日起，

國家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與法律案於報院前，除下列情形外，均

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1、計畫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除修正計

畫實質內容未有重大變更者（如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

費，或僅計畫期程變更者）外，皆應辦理。 

2、法律案：除廢止案及行政院組織改造期間，配合時程整批作業

之組織及作用法案，原則免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外，皆應辦

理。（行政院 99年 4月 7日院臺規字第 0990016143號函） 

三、各機關填列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以下簡稱檢視表）時，應注意

原則及撰寫要項如下： 

1、「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欄請

填列擬案機關（單位）。例如： 

（1）「中小企業人才培訓綜合計畫」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主辦

機關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菸害防制法」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主辦機關為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  

（1）於研擬階段，宜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等意見，以確保納入性別觀點；研擬完成後，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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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法律）案內容併同檢視表，辦理程序參與作業，並參

酌修正。 

（2）檢附計畫（法律）案、檢視表，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

式至少諮詢 1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請其以性

別觀點提供意見。 

（3）應填寫程序參與者的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專家學者資料

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參閱。 

（4）除應參酌程序參與結果修正計畫（法律）案內容外，應與所

諮詢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再次確認調整後之計畫（法

律）案內容，並於計畫案之「第三部分－評估結果」或法律

案之「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載明參採情形後通知其評估

結果。 

（5）請預留程序參與及修正計畫（法律）案作業時間至少 1週以

上，並依規定發給出席費或審查費。 

（6）計畫案「第三部分－評估結果」10-3、法律案「玖、性別影

響評估結果」通知程序參與者評估結果部分，係為程序參與

的回饋機制，各機關應落實此通知程序。 

四、各機關或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審議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時，應

注意原則如下： 

1、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提供審議意見時，應以性別觀點為主，並應

具體條列其審議意見。另「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

參與」前後審議意見應一致，若計畫案 9-5「計畫與性別關聯

之程度」、法律案 11-5「法律與性別議題相關性」評定為「無

關」者，計畫案 9-12、法律案 11-10之「綜合檢視意見」欄亦

應無性別觀點之相關意見，以利機關參採。 

2、各主管機關應確實辦理初審作業，審視檢視表之填寫內容、程

序參與等相關程序是否完備妥適，並於審查通過後，將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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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同計畫（法律）案一併報院。 

3、檢視表及「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可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全

球資訊網下載（網址：

http://www.gec.ey.gov.tw/cp.aspx?n=FC0CD59A5BF00232）。 

4、程序面： 

（1）計畫（法律）案需附檢視表。 

（2）檢視表「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與計畫案

之「第三部分－評估結果」、法律案之「玖、性別影響評估

結果」及「拾、法制單位復核」應完整。惟若「第二部分－

（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計畫案 9-5「計畫與性別關

聯之程度」、法律案 11-5「法律與性別議題相關性」經性別

平等專家學者評定為「無關」者，計畫案「第三部分－評估

結果」10-1 至 10-3、法律案「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免

填。  

（3）若以上有 1項未完成，表示計畫（法律）案在研擬時未考量

性別，建議退回主管（辦）機關重新辦理。 

5、計畫案之「肆、問題與需求評估」、法律案之「肆、問題界定

與訂修需求」欄：是否針對計畫（法律）案中之性別議題部分

運用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進行計畫（法律）案需求評估，需有

受益者（規範者）或受影響者之性別統計。 

6、計畫案之「伍、計畫目標概述」、法律案之「伍、政策目標」

欄：是否依據需求評估發展相關目標、績效指標或目標值。 

7、計畫案之「柒、受益對象」、法律案之「捌、8-1規範對象」

欄：  

（1）評定原因必須說明評定為「是」或「否」之原因，不得空白。 

（2）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不得僅提到「無涉性別」、「與性別

無關」、「性別一律平等」。 

（3）說明是否充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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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欄： 

（1）是否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並簽章（簽名及打字皆

可）。 

（2）是否徵詢至少 1位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 

（3）專家學者意見是否具體可行。 

（4）因計畫（法律）案在進行程序參與時尚未核定，民間性別平

等專家學者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

（法律）案。 

9、計畫案之「第三部分－評估結果」、法律案之「玖、性別影響

評估結果」欄： 

（1）是否由機關人員填寫。 

（2）是否說明專家學者意見採納情形及理由，並審視其合理性。 

（3）是否通知程序參與者計畫（法律）案之評估結果。 

五、本注意事項聯絡窗口，計畫案為行政院研考會，法律案部分為

行政院法規會。 

 


